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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加强政法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
，2009年基层政法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继续开展。
此次试点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为基层政法机关特别是中西部和其
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市）级以下基层政法机关培养人才。
    通过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培养考试的考生将到国家指定的承担培养任务的院校进行两年的专业学
习。
学习期间，学生培养经费、免收的学费经费、生活补助经费由中央和地方省级财政分别保障。
毕业之后，对于合格毕业学生，所在院校应按原确定的招录单位进行派遣，并将其档案和户口转至相
关单位。
学生到定向单位报到后，由招录单位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正式纳入公务员编制。
    与2008年相比，2009年基层政法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除北京、天津和上海
外的2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录人数也进一步提高，达到25050人，是2008年的4倍多。
    考录期间制度的公正透明；学习期间良好的培养体制；毕业之后工作的稳定、良好的福利待遇、充
分的职务保障等，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及退伍士兵将目光投向了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培养考试。
报考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加大了职位竞争的难度，如何在备考期间有效地复习成为考试成功至关重要
的因素。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备考2010年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培养考试，使广大考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高
效、便捷、准确地把握考试的脉络，本书编写组根据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培养考试的特点，深入研
究历年考试真题及2009年考试大纲，精心编写了这套《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培养考试专用教材》系
列丛书，供广大考生参考使用，《民法》是该套丛书的核心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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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民法的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者对法律规范所做的解释，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其
一，在法律规范中直接进行解释，这种形式主要是对法律规范中的某些概念、术语等进行的解释，如
《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即属此类解释。
其二，在法律规范以外专门以解释的形式对立法逐一进行解释，并予以颁行。
其三，在民法规范实施过程中就其有争议的条款专门进行解释。
　　2.民法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指作为最高国家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规范所作出的
解释。
司法解释权应当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唯一能对立法进行司法解释并具有适用上的约
束力的机关。
　　3.民法的学理解释　　民法的学理解释即由学者（当然也包括任何享有言论自由的公民，但以民
法学者居多）在学术论著中对民法规范所作的解释。
学理解释是民法学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尽管它不具有适用上的约束力，但它对于探讨法律真谛、发
现法律价值、引导立法与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立法、司法的完善、进步，离不开繁荣而开放的法学
研究，包括其中的学理解释。
　　五、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于
整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民法根本规则，是指导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进行民事活动的带有普
遍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
民法基本原则体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根本要求，贯穿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
的效力，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是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反映。
其主要特征如下：　　1.民法基本原则是最为抽象的民法规则。
　　2.民法基本原则是内涵最为丰富且极具伸缩性的民法规则。
　　3.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民法始终并具普遍效力的民法规则。
　　（二）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在民事立法上，确立了以下几项民法的基本原则：　　1.自
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
我国《民法通则》　　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其具体含义如下：　　（1）当事人有依法进行某种活动或者不进行某种活动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
　　（2）当事人有选择行为相对人、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的自由，他人不得干涉。
　　（3）当事人有权约定纠纷的解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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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严格依据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培养考试大纲编写。
　　严格依据考纲编写，体现最新考情变化。
　　深度揭示命题规律，全面提高应试能力。
　　提供全面专业服务，助您系统高效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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